
延市应急发[2025]9 号

关于印发《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业务科室：

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规范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

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24 号）、《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

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推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安监总政法〔2015〕108 号）要求，结合我市安全生产工

作实际，编制 2025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的原

则，突出直接监管工作重点，兼顾综合监管工作要求，有效



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的发生，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

工作目标：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监管的原则，对直接监

管的重大危险源每季度检查 1 次，重点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

少检查 1 次，其他直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每两年至少检

查 1 次；认真履行综合监管职责，指导、督查其他负有安全

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加强监管执法工作；按时完成行政许可

服务事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治理和打击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测算

本机关共有行政执法人员 22 人（21 人持有执法证），实

际参与执法工作人员 21 人。

总法定工作日=法定工作日×本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数。

本机关总法定工作日：（365－117）日×21 人，共 5208

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共 2350 个工作日。按前 3 年本机关

平均数测算包括：

1.实施行政许可：200 个工作日

2.事故调查处理：500 个工作日

3.举报查处：300 个工作日

4.联合执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400 个工作日

5.有关报告、制度、安全措施的备案：200 个工作日



6.执法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50 个工作日

7.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800 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共 1680 个工作日。按本机关前 3 年平

均数测算约为 90 日×21 人。包括值班、学习、培训、会议、

病事假、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法定年休假、参加党群活

动等。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

执法工作日

本机关执法检查工作日：5208－2350－1890，共 968 个

工作日。

三、直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部门依法监督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

法履行非煤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准入

和监督管理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综合工

作；监督检查管理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

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特种作业人员、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培训。

2024 年底，本机关直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为 100 户。

非煤矿山企业 4 户；化工、医药企业 15 户；烟花爆竹 9 户；

重点工贸行业企业 30 户，工商贸其他 42 户。

四、执法检查



根据往年执法工作效率，每个单位除检查外，对发现隐

患和问题的需制作并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履行“五整改一

监督”程序，还需进行复查；对立案处罚的案件，要对其违

法行为进行调查，对改正情况再次进行复查；每次必须两人

以上参加。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平均对每个单位执法检查需

6 个工作日以上，全年本机关 968 个执法检查工作日可检查

161.3 户，实际安排检查 162 户次。

危化品监管科计划安排检查 92 户（次）（包含危化品经

营企业、化工、医药企业和烟花爆竹经销企业）；基础科计

划安排检查 70 户（次）（包含非煤矿山企业，重点监管的八

大行业以及涉氨制冷、粉尘防爆和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等重点

企业），共计 162（次）。

五、行政许可

本机关负责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知识考核、特种作业人员从业资

格许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安全生产“三同时”审查，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除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知识考核、特种

作业人员从业资格许可委托培训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外，其它

行政许可项目由行政审批科负责办理。其中，烟花爆竹、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现场抽（核）查由危化品监管科配合行政

审批科负责；安全生产“三同时”的专家审查由相应科室协



助办理。本机关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严格审查条件，规范

审查程序，限时办结许可事项，把好安全生产准入关口。

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6 月份，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周、安全生产科技周、安全生产咨询周、

应急预案演练周活动；组织参加省、州组织的安全文化宣传

活动。

加强各级各类人员安全生产专门教育培训。加强日常安

全培训，执法检查时，将“三项岗位”人员培训情况作为必

查内容，努力提高“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率。

加大安全监管常态宣传力度。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

新手段，做好安全生产宣传的正面舆论引导工作。围绕社会

关注、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向社会广泛传播和普及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信息公开、信息发布的

规范化、制度化；做好安全生产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重要

活动的宣传报道，为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提供精

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七、综合监管事项

市安委会办公室积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妥善处理综合

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工作关系，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建筑、消防、

交通、特种设备等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指导、协调和督促安委会成员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形成



监管合力，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有关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重大

问题。

八、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规定的内容

积极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无照和

证照不全、依法取缔关闭又死灰复燃以及瞒报事故、拒不执

行应急管理指令和抗拒安全执法等严重非法违法行为，有效

遏制重点行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现象。

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在重大节日、重点时期、

重要时段市安委办组织综合督查组，对全市各镇街、有关重

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单位，牵头组织有关部门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完成事

故调查处理并督促有关部门做好责任追究。

对上年度发生人员死亡的事故单位组织开展执法回访

活动，监督检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加强“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热线电话管理，受理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和各类重大隐患案件移交，积极开展查处

工作。

九、其他事项

本执法计划经市政府司法局批准后实施。

执法计划有下列情形需作出重大调整的，在作出决定之

日起 30 日内重新履行报批手续：



（1）对执法检查的重点领域、重点单位和重点事项作

出变更；

（2）执法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增减幅度超过原计

划的 20%以上；

（3）本级人民政府、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和本机关

认为需要报批的其他情形。

执法计划进行部分调整或者变更的，由本机关及时制作

有关文件，以存档备查。

附件：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总表

延吉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2 月 18 日


